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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１４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在南京市龙蟠路

９

号兴隆大厦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陈兴汉女士主持。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７

人，代表股份

５００

，

８８０

，

３３０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４７．７０％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票

５００

，

８８０

，

３３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票

５００

，

８８０

，

３３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赞成票

５００

，

８８０

，

３３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母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３１５

，

２８４

，

８７３．３４

元，提取

１０％

的法定盈余公积

３１

，

５２８

，

４８７．３３

元，加

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３５０

，

２９０

，

６９０．９７

元，扣除本期派发现金股利

１８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年末实际可供股东分配

的净利润为

４４５

，

０４７

，

０７６．９８

元。公司决定以

２０１１

年末股份总额

１０５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

现金红利

１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１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赞成票

５００

，

８８０

，

３３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５

、支付

２０１１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报酬及

２０１２

年度续聘的议案

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支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审计费用

５５

万元，续聘该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并聘任该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赞成票

５００

，

８８０

，

３３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６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赞成票

５００

，

８８０

，

３３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７

、在授权范围内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议案

因项目开发建设需要，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需不定期地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借款，并由本公司提供

担保。 为支持控股子公司的经营，本公司授权董事长，在不超过以下授权范围内，可以签署为控股子公司提

供借款担保的协议或办理其他有关手续，超出授权额度范围外的担保，本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另行履行决

策程序。 本次授权截止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具体授权担保额度如下：

控股子公司名称

本公司持股

比例

授权担保额度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公司

担保余额

苏州卓辰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不超过

２

亿元

－－

无锡栖霞建设有限公司

７０％

不超过

４

亿元

２．１５

亿元

无锡锡山栖霞建设有限公司

１００％

不超过

４

亿元

－

南京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７５％

不超过

１

亿元

－－

南京卓辰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不超过

１

亿元

－

南京迈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５１％

不超过

３

亿元

０．８

亿元

合计

－

不超过

１５

亿元

２．９５

亿元

赞成票

５００

，

８８０

，

３３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８

、在授权范围内为南京电子网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议案

为支持合营企业南京电子网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网板公司”）对房地产业务的整合，本公司授

权董事长，在不超过以下授权范围内，可以按照持股比例签署为网板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协议或办理其他

有关手续，授权总借款担保额度不超过

４

亿元人民币，授权期限截止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超出上述授权额

度范围外的担保，本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另行履行决策程序。

此项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１６１

，

４５９

，

７３０

股。 赞成票

１６１

，

４５９

，

７３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１００％

。

以上议案的详细内容参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南京栖霞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本次会议由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

有效。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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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以

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送达，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议案及相关材料与会议通

知同时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８

人，实际参加

８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参加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办理保函的议案》。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可利用公司年度授信额度，并在银行核定年度授信额度的有效期内

办理各类保函。 子公司办理保函的具体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子公司名称 保函额度 保函类别

１

中山银河管道有限公司

８

，

５００

投标保函、履约保函、预付款保函

２

四川国统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

８

，

５００

投标保函、履约保函、预付款保函

３

天津河海管业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投标保函、履约保函、预付款保函

４

哈尔滨国统管道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投标保函、履约保函、预付款保函

合计

２７

，

０００ －－

２

、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办理银行保函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办理各类保函，具体包括投标保

函、预付款保函、履约保函。按照银行的要求，需由公司对其申请开立的各类保函向银行提供担保，如子公司

违约，造成保函项下被索赔，由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担保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对象 担保额度 担保期限 担保责任 担保形式

１

中山银河管道有限公司

８

，

５００

截止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连带责任 信用

２

四川国统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

８

，

５００

截止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连带责任 信用

３

天津河海管业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截止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连带责任 信用

４

哈尔滨国统管道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截止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连带责任 信用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徐永平先生与相关银行签署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担保事项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项担保的内容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行为。

以上担保事项的详细情况请见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２０１２－０１９

号公告。

特此公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５

证券简称：国统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子公司办理银行保函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具体银行将根据实际获批情况确

定）申请办理各类保函，包括投标保函、预付款保函、履约保函。 按照银行的要求，需由公司对其申请开立的

各类保函向银行提供担保，如子公司违约，造成保函项下被索赔，由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以全票通过了 《关于为子公司办理银行保

函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提供上述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

围内，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中山银河管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山银河”）

（

１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２４

日

（

２

）注册资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

（

３

）注册地址：中山市三角镇金鲤工业区

（

４

）法定代表人：郑杏建

（

５

）经营范围：预应力钢筒砼管（简称

ＰＣＣＰ

）、

ＰＶＣ

等复合管材及各种输水管道及其异型管件和配件、钢

筋混凝土管片、混凝土预制构件、水泥制品的生产、销售（限自产）及与其相关的技术开发与咨询服务；水工

金属结构（钢结构、机械设备）及化工建材的生产；管道工程专业承包（以资质证书为准）。

（

６

）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中山银河总资产为

１８０８１．９９

万元， 净资产为

１４２０６．８９

万元，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９８５９．６

万元，营业利润

－４６１．２７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４８７．２３

万元。

（

７

）与公司关系：中山银河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股权比例

８３．６９％

。

２

、四川国统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国统”）

（

１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

２

）注册资本：

７

，

０００

万元

（

３

）注册地址：成都市新都区军屯镇工业园区

（

４

）法定代表人：张兴昌

（

５

）经营范围：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道（

ＰＣＣＰ

）、各种钢筋混凝土输水管道及其异型管件、配件开发，预

制混凝土衬砌管片、商品混凝土、混凝土制品、混凝土梁、轨枕、桩、玻璃钢制品及辅料，建筑材料；金属结构，

输水钢管的生产、销售、安装、开发及技术咨询服务；生产、销售建筑材料、化工产品。

（

６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四川国统总资产为

１８１３５．６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９９８０．１

万

元，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７４９５．９９

万元，营业利润

５２０．３４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５２８．１３

万元。

（

７

）与公司关系：四川国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３

、天津河海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河海”）

（

１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

２

）注册资本：

８

，

９４７．３２

万元

（

３

）注册地址：天津市宝坻区马家店镇津围公路东侧

（

４

）法定代表人：华宁

（

５

）经营范围：预应力钢筒砼管（简称

ＰＣＣＰ

）、输水管道及其异型管件和配件、钢筋混凝土管片、混凝土

预制构件、水泥制品的生产、销售（限自产）及与其相关的技术开发与咨询服务；水工金属结构生产；管道工

程专业承包（以资质证书为准）；建材技术及咨询服务。

（

６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天津河海总资产为

１３８７５．１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０２０２．０１

万元，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８４０５．８３

万元，营业利润

９１．１２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２５４．７

万元。

（

７

）与公司关系：天津河海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４

、哈尔滨国统管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尔滨国统”）

（

１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２３

日

（

２

）注册资本：

４

，

０００

万元

（

３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经济开发区

（

４

）法定代表人：卢兆东

（

５

）经营范围：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等水泥制品及配件的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钢筋混凝土管片的开

发制造；生产原料及自产产品的运输。

（

６

）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哈尔滨国统总资产为

１０２４４．９１

万元， 净资产为

８２１１．１３

万元，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４２３６．１７

万元，营业利润

－４６７．５７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４２５．１

万元。

（

７

）与公司关系：哈尔滨国统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股权比例

７５％

。

三、担保协议内容

公司拟与银行（具体银行将根据实际获批情况确定）签署相关担保协议，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天津河

海、四川国统，控股子公司中山银河、哈尔滨国统向银行申请办理各类保函（包括投标保函、预付款保函、履

约保函）提供担保。 担保共四笔，具体协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对象 担保额度 担保期限 担保责任 担保形式

１

中山银河管道有限公司

８

，

５００

截止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连带责任 信用

２

四川国统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

８

，

５００

截止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连带责任 信用

３

天津河海管业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截止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连带责任 信用

４

哈尔滨国统管道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截止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连带责任 信用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中山银河、四川国统、天津河海、哈尔滨国统分别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其生

产经营正常，公司为其提供的以上银行保函担保均为非债务性担保，风险在公司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

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

情况，有利于支持子公司的经营和业务发展。

以上担保不涉及反担保。担保合同尚未签署，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银行核准额度为准。实际发生的

担保金额和期限，公司将在以后的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徐永平先生与相关银行签署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

０

元（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本次担保计划总金

额为

２７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１．４％

。各笔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情况如

下：

序号 担保对象 担保额度（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１

中山银河管道有限公司

８

，

５００ ９．８９％

２

四川国统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

８

，

５００ ９．８９％

３

天津河海管业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５．８２％

４

哈尔滨国统管道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５．８２％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审议的担保事项系公司为下属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办理银行保函，向银行提供的非债务性担

保，该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本项担保的内容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

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七、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核查意见，认为：被担保人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且属于国统

股份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担保风险可控，对其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该担保事项已书面提交董事会

审议。 临时议案的提出、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国统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 宏源证券对国统股份

拟进行的上述担保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为子公司办理银行保函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３

、保荐机构意见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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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滩路

３５０１

号公司证券部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 持 人：梁习明

６

、出席情况：登记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３

人，代表股份

８４

，

０１０

，

６６３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７．２３％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和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书面记名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

决议：

１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４

，

０１０

，

６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４

，

０１０

，

６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及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４

，

０１０

，

６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０１１

年公司实现净利润

７０

，

８１３

，

３５９．５１

元。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对利润分配顺序的有关规定，按

１０％

的比例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７

，

０８１

，

３３５．９５

元后，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

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２０２

，

４１９

，

９１０．１５

元。

公司拟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１７７

，

８７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现金股利人民币

０．３０

元（含税），共计

５

，

３３６

，

１００

元，剩余的未分配利润

１９７

，

０８３

，

８１０．１５

元暂不进行分配，用于公司发展和以后年

度利润分配。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４

，

０１０

，

６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５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４

，

０１０

，

６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６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关联方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回避表决，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７

，

２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７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非独立董事的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姓 名 总得票数（股）

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表决结果

梁习明

８４

，

０１０

，

６６３ １００％

通 过

程 剑

８４

，

０１０

，

６６３ １００％

通 过

李德军

８４

，

０１０

，

６６３ １００％

通 过

宋永强

８４

，

０１０

，

６６３ １００％

通 过

李俊明

８４

，

０１０

，

６６３ １００％

通 过

高小明

８４

，

０１０

，

６６３ １００％

通 过

李宗德

８４

，

０１０

，

６６３ １００％

通 过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梁习明、程剑、李德军、宋永强、李俊明、高小明、李宗德当选为本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８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独立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姓 名 总得票数（股）

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表决结果

王万华

８４

，

０１０

，

６６３ １００％

通 过

徐志科

８４

，

０１０

，

６６３ １００％

通 过

陈顺林

８４

，

０１０

，

６６３ １００％

通 过

曹 斌

８４

，

０１０

，

６６３ １００％

通 过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王万华、徐志科、陈顺林、曹斌当选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四位独立

董事候选人的有关资料已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其任职资格没有提出异议。

四位独立董事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９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姓 名 总得票数（股）

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表决结果

蒲培文

８４

，

０１０

，

６６３ １００％

通 过

杨先春

８４

，

０１０

，

６６３ １００％

通 过

刘永翀

８４

，

０１０

，

６６３ １００％

通 过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蒲培文、杨先春、刘永翀当选为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经公司职工代表大

会民主选举，高来德、李毅二位同志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中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上述新当选的监事

和职工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０

日）。

公司独立董事杨世龙、张萍、李新民、王万华向本次股东大会提交了述职报告并分别进行了述职。《公司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的甘肃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栋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股东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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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在公司证券部会议室召开。 会

议应到董事

１１

名，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８

名，董事李俊明因公外出，委托董事高小明代为表决，董事程剑因公外

出，委托董事李德军代为表决，董事宋永强因公外出，委托董事李宗德代为表决。经与会董事一致推举，会议

由公司董事梁习明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监事和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组织和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选举梁习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２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战略发展委员会：

主任委员：梁习明

组成人员：程 剑、徐志科、王万华、曹 斌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曹 斌

组成人员：宋永强、李宗德、徐志科、陈顺林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徐志科

组成人员：梁习明、李俊明、王万华、陈顺林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顺林

组成人员：李德军、李宗德、徐志科、曹 斌

任期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３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董事长提名，聘任李宗德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４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工程师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总经理提名，聘任贺来祥、丁焕仁、白志茂、吴国桥为公司副总经理，王文建为公司财务总监，韩书才

为公司总工程师。

５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董事长提名，聘任丁焕仁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特此公告。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附简历：

（一）梁习明，男，

１９５９

年

５

月生，研究生学历，机电高级工程师，历任靖远矿务局红会四矿技术员，靖远矿

务局机械动力处主任科员、主任工程师，靖远矿务局魏家地矿副矿长，靖远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魏家地矿矿

长，靖远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常委。 现任靖远煤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本公司董事。

（二）李宗德，男，出生于

１９６９

年

１２

月，本科学历，机电工程师，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参加工作，历任靖煤公司红会四

矿机电队技术员、技术队长，皮带队队长、支部书记，机电科副科长、科长，生产部部长、支部书记，靖煤公司

魏家地矿副矿长，靖远煤业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本公司董事。

（三）贺来祥，男，

１９６４

年

１１

月生，大专学历，机电工程师。 曾任靖远矿务局红会一矿机电科技术员，靖远

矿务局魏家地煤矿机电科技术组组长，靖远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魏家地煤矿机电科副科长、科长。本公司副总

经理。

（四）王文建，男，

１９７３

年

４

月生，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甘肃煤炭第一工程公司财务科会计员、会

计师，靖远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破产办公室会计师、秘书，靖远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处秘书，甘肃靖

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 本公司财务总监。

（五）丁焕仁，男，

１９６５

年

８

月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历任靖远矿务局王家山煤矿生产技术科技术

员，企业管理科助理工程师，行政办公室副主任，矿长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办公室主任，宣传科科长，靖远煤

业有限责任公司王家山煤矿综合办公室主任，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职工监事。本公

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六）白志茂，男，

１９６５

年

８

月生，本科学历，采矿工程师，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参加工作，历任靖煤公司王家山煤矿

第四综合采区开拓三队技术队长、队长，第四综合采区副区长，第五综合采区区长，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

公司调度检测中心主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

（七）吴国桥，男，

１９６８

年

１２

月生，采煤工程师，大学学历，曾任靖远矿务局大水头矿生产科科员，靖远矿

务局大水头矿多经公司技术副队长，靖煤公司大水头矿开拓一队技术副队长，大水头矿综掘三队支部书记，

综掘二队队长，靖煤集团大水头矿安检室主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

（八）韩书才，男，

１９６４

年

３

月生，大专学历，采矿高级工程师，曾任靖远矿务局王家山煤矿掘进五队、通灭

队技术员，王家山煤矿生产技术科技术员，靖远煤业公司王家山煤矿生产技术科副科长，靖远煤业集团生产

技术部主任科员。 本公司总工程师。

上述提名人员均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均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罚；

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２

证券简称：靖远煤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在公司证券部会议室召开，应

参加本次会议监事

５

名，实际参加会议监事

３

名，监事蒲培文因公外出，委托监事杨先春代为表决，监事刘永

翀因公外出，委托监事高来德代为表决。 经与会监事推举，会议由公司监事杨先春先生主持。 会议的组织、

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监事蒲培文

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０

日）。

特此公告。

附简历：

蒲培文，男，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生，大学学历，历任甘肃省政府办公厅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甘肃省政府

办公厅信息处副处长，甘肃省政府办公厅工交处副处长、调研员，甘肃省政府国资委产权管理处处长。 现任

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本公司监事。

该人员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罚；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聘任高管人员的独立意见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

事会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工程师、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所提供的有关材料，按

照 《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谨慎的原则，基于独立

判断的立场，现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关于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管人员的议案发表如下意见：

１

、董事会在对聘任经营层人员进行审议和表决的过程中，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聘任程序合法、合规。

２

、经审阅李宗德、贺来祥、王文建、丁焕仁、白志茂、吴国桥、韩书才七位同志个人履历，未发现有违反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情况，同意董事会聘任李宗德为公司总经理，聘任贺来祥、丁焕仁、白志茂、吴国桥

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王文建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韩书才为公司总工程师，聘任丁焕仁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

３

、上述受聘人员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应决策、监督、协调能力，能够胜任相关职责的要求，同意董事

会表决结果。

独立董事签字：

王万华 徐志科

陈顺林 曹 斌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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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议案的情况。

2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地点：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镜湖大道

8

号公司会议室

3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4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11

日（星期五）上午

10:00～11:00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海昌先生。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8

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50,021,76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的

35.98%

。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

13

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

《关于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赞成票

150,021,76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

2.

《关于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赞成票

150,021,76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

3.

《关于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赞成票

150,021,76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

4.

《关于

2011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赞成票

150,021,76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

5.

《关于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赞成票

150,021,76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

6.

《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赞成票

150,021,76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

7.

《关于

2012

年度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额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赞成票

150,021,76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

8.

《关于对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赞成票

149,806,36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

，反对票

215,400

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

，弃权票

0

股。

9.

《关于同意延长参股公司

AuraSound

应收账款归还计划的议案》。

赞成票

150,021,76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

10.

《关于公司与参股公司广州科苑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实际日常关联交易及

2012

年度预计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赞成票

150,021,76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

11.

《关于公司与参股公司

KV2 Audio Inc.2011

年度实际日常关联交易及

2012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赞成票

150,021,76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

12.

《关于公司与参股公司

AuraSound Inc.2011

年度实际日常关联交易及

2012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赞成票

150,021,76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

13.

《关于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赞成票

150,021,76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见

2012

年

3

月

31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上第

2012-04

号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五、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并做了

2011

年度述职报告。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宋晓明、熊川律师见证了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出具的法律意见如下：

1

、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3

、参加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有资格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其参会资格

合法、有效；

4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所有议案合法通过表决。

七、本次会议备查文件：

1

、出席会议股东签名表；

2

、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3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1

日

证券证券代码：

002497

证券简称：雅化集团 公告编号：

2012-24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信息化建设项目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顺利实施募集资金项目，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为建立和满足多组织架构以及集团内企业协同运转、高效管理和科学决策

需要的综合信息系统

,

公司用超募资金

7,500

万元投入信息化建设【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22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公告】，并就

"

信息化建设项目

"

的资金管理，连同申银

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申银万国

"

或

"

保荐机构

"

）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以下简称

"

浦发银行成都分行

"

）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8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发布的公告】。

因信息化建设项目作为集团管理提升项目，涉及公司及下属各公司，为有效实施募投项目，合理分摊

成本，根据各分子公司具体实施内容和受益情况，对公司信息化建设项目的资金渠道进行了明确，并经公

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对雅化集团绵阳实业有限公司、雅化

集团三台化工有限公司、雅化集团旺苍化工有限公司、四川雅化实业集团爆破工程有限公司的项目实施资

金，公司将以增资各子公司的方式实施，并分别设立专户予以储存；其他非全资子公司及其他分子公司所

需资金由各公司以自有资金解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15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发布的公告】。

二、超募资金专户

为了规范超募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清晰反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投入情况，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经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批准，同意新设超募资金存储专户，将原

"

雅安炸药生产线高效节能

改造项目

"

账户中的超募资金及利息收入、原

"

信息化建设项目

"

因部分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建设而调整的

原账户资金及利息收入全部转入新设立的超募资金专户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15

日在《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发布的公告】。

三、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主要条款

1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已分别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

（

1

）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431130100100113147

，截

止

2012

年

4

月

18

日，专户余额为

1,000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雅化集团绵阳实业有限公司的信息化建设项目募

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2

） 公司在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游仙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07040140900001120

，截止

2012

年

4

月

19

日，专户余额为

350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雅化集团三台化工有限公司

的信息化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3

） 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 司 旺 苍 支 行 开 设 的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账 号 为

2309447129201017060

，截止

2012

年

4

月

19

日，专户余额为

400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雅化集团旺苍化工有限公

司的信息化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4

） 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成 都 新 城 支 行 开 设 的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账 号 为

511611011018010018656

，截止

2012

年

4

月

19

日，专户余额为

800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四川雅化实业集团工程

爆破有限公司的信息化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5

）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雅安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121218475225

，截止

2012

年

4

月

19

日，专户余额为

8,177.55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

、公司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

、申银万国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申银万国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银行应当配合申银万国的调查与查询。 申银万国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情况。

4

、公司授权申银万国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崔勇、罗捷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复印公司

专户的资料；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申银万

国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

单位介绍信。

5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按月（每月

2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申银万国。 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

、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

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申银万国，同时提供专户的支

出清单。

7

、申银万国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申银万国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向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

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申银万国出具对账单或向申银万国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

况，以及存在未配合申银万国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

、募集资金监管协议自三（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

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申银万国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1

日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在“

e

网金”网上直销平台新增上海银联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

相关银行卡支付业务的公告

为了更好的满足投资者的理财要求，方便投资者通过互联网投资，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

"

本公司

"

）经与上海银联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银联

"

）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2

年

5

月

15

日起在本公司

"e

网金

"

网上直销平台新增上海银联支付渠道关于浦发银行、中信银行等

6

家银行借记卡的

支付业务。 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适用业务范围

基金开户、认

/

申购、赎回、转换、撤单、修改分红方式、查询等业务。

二、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旗下开通网上交易方式的所有开放式基金。

三、新增银行卡范围

自

2012

年

5

月

15

日起，本公司

"e

网金

"

网上直销平台新增上海银联支付渠道关于浦发银行、中信银行、长

沙银行、南京银行、金华银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共

6

家银行借记卡的支付业务。

如上海银联支持的银行卡范围发生变更，本公司届时将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四、费率优惠

投资人选择上海银联为第三方资金清算渠道在本公司

"e

网金

"

网上直销平台申购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

金时，申购费率在该基金原申购费率基础上实行

4

折优惠，但优惠后最低费率不低于

0.6%

；如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原申购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公开法律文件

上注明的费率）。

五、重要提示

1

、持以上

6

家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可直接登录本公司网站

"e

网金

"

网上直销平台

(ec.fsfund.com)

办

理基金账户开户和网上交易业务。 有关基金网上交易业务的具体操作说明，请仔细阅读本公司网站上的《华

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网上交易业务规则》。

2

、有关基金网上交易业务风险说明，请仔细阅读本公司网站上的《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网上

交易风险揭示书》。

3

、基金网上交易的认购金额、申购金额、赎回份额等相关规定详见相关基金招募说明书

(

包括更新招募

说明书以及相关公告

)

等法律文件。

4

、个人投资者采用网上交易方式进行基金交易时所发生的银行方面按规定收取的转账费用由投资者自

行承担。

5

、当通过上海银联支付渠道申购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费率发生调整时，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6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1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网站：

www.fsfund.com

客服热线：

4007005588

（免长话费）、

021-38924558

2

、银联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

网址：

www.chinapay.com

客服热线：

95516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直销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直销协议、相关规则、风险提示，了解网上直销的

固有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如基金账户账号、密码信息等重要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5

月

12

日


